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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9_83_A8_EF_c36_482567.htm 公安部日前发布了《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这一规定是公安执法程

序规范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将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和行

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完整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

体系，使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 这

一规定共15章205条，主要包括制定规定的目的、依据，公安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证据

，期间和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听证程序，行政处罚的适

用和决定，调解，涉案财物的处理，执行，涉外行政案件的

办理，案件终结等内容，基本涵盖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各个环节。 这一规定将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适用于公安

机关各个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违法行为

人决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强制措施的案件

。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加强和改进公安执法工作的

重大举措，它的实施出台，对于规范公安行政执法行为，保

障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正确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

和执法水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

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解读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 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公安部日前出台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

、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规定以非法手段

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是公安机关首次在执法

程序中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有关人士认为，此举有利



于从根本上防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符合保护

人权的要求，是一重大的制度进步。 按照这一规定，公安机

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证据种类主要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受害人的陈述，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

申辩，鉴定、检测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这些证据必须经

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一程序规定明确，公

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

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 按照这一规定，公安机关向有关

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

。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

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

为证人。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证据，

公安机关应当保密。 卖淫嫖娼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不得当场处

罚 日前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对卖淫

、嫖娼和引诱、介绍、容留卖淫、嫖娼的以及涉外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不适用当场处罚。 这一程序规定明确了公安机关

行政案件的简易程序。按照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

据，对个人处以５０元以下、对单位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

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由办案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当场处罚时，公安机关应当向违法行为人表明执法身

份，口头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

法享有的权利；对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充分听取，

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填写处罚决定书并交付被处罚人；当场收缴罚款的，同时填

写罚款收据，交付被处罚人，不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告知

被处罚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按照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由办案人员一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但办案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于２日内报所

属公安机关备案。个人被罚2000元 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公安机

关对个人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罚款的，违法嫌疑人有权要求

举行听证。 这是日前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里的内容。按照这一规定，公安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停

机（计算机）整顿、停止施工，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对单位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罚款，违反边防出入境管理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个人处以６０００元以上罚款，也同样有

权要求举行听证。 按照这一规定，听证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

组织实施。公安机关内设业务部门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由该部门的非本案调查人员组织听证。听证

主持人应当就行政案件的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等方

面全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不得因违法嫌疑人

提出听证要求而加重处罚。 按照规定，违法嫌疑人要求听证

的，应当在公安机关告知后３日内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收到

听证申请后，应当在２日内决定是否受理。认为违法嫌疑人

的要求不符合听证条件，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制作不予受

理听证通知书，告知听证申请人。逾期不通知听证申请人的

，视为受理。按照规定，听证应当在公安机关收到听证申请

之日起１０日内举行。违法嫌疑人、第三人和办案人员可以

围绕案件的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处罚种类和幅度

等问题进行辩论。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写出听证报

告书，连同听证笔录一并报送公安机关负责人。公安机关负

责人应当根据听证情况，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公安机关讯



问查证违法嫌疑人不得超过12小时 公安机关讯问查证的时间

不得超过１２小时。对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照法律规定适

用行政拘留处罚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以上负责人批准，

讯问查证的时间可以延长至２４小时。 这是日前发布的公安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内容。按照这一规定，不得以

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非经强制传唤的，不

得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讯问。 这一规定还明确，讯问

违法嫌疑人时，应当告知其对办案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

义务，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则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讯问

时，应当认真听取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违法嫌疑人

的陈述和申辩，应当认真核查。 按照这一规定，讯问笔录应

当交给违法嫌疑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如记录有误或者遗漏

，应当允许违法嫌疑人更正或者补充，并捺指印。讯问笔录

经违法嫌疑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讯问笔录上逐页签名

或者捺指印。违法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陈述的，应当准许。 

公安机关可按违法嫌疑人自报姓名作出处罚 公安机关在办案

过程中，有时会遇到违法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情形。

根据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身

份不明，但只要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公安机关可以

按其自报的姓名作出处罚决定，并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注明。 

不过，公安部有关负责人重申，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

必须查明违法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规定还强调，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后

，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违法嫌

疑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对违法嫌疑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公安机关应当进行复核。 根据规定，公安机关不得

因违法嫌疑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患严重传染性疾病者不能实

施行政拘留 违法行为人如果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公安机关

不能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此予以明确。根据这个规定，违法行

为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还包括其他３种情形：不满１６

周岁的；７０周岁以上的；孕妇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１周

岁婴儿的妇女。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同时表示，违法行为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胁迫、

诱骗他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传授违法行为

方法、手段、技巧的；对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的；１年内因同一种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处罚的。 据介绍

，新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自２００４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当场收缴罚款不出具收据 被处罚人有权拒缴 

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出具省级或者

国家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对不出具省级或者国家

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被处罚人有权拒绝缴纳罚

款。 这是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作出的明确要求。依照规定，公安机关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

，被处罚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到

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

及其办案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当场处以２０元以下罚款

的；对个人当场处以２０元以上(不含本数)、５０元以下，

对单位当场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

执行的. 在水上、旅客列车上以及边远、交通不便地区，被处

罚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规



定同时强调，办案人员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并由被处

罚人签名确认。 办案人员则被要求自收缴罚款之日起２日内

，将当场收缴的罚款交至其所属公安机关；在水上当场收缴

的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２日内将当场收缴的罚款交至其

所属公安机关；在旅客列车上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返回

之日起２日内将收缴的罚款交至其所属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应当自收到办案人员交来的罚款之日起２日内，将罚款缴付

指定的银行。 规定还明确，被处罚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

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被处罚人申请和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公安机关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公安机关扣押

财物有限期：15日 按照新发布的公安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不得随意扣押当事人的财物。对扣押的物品和文

件，公安机关应当在１５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作出处

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退还当事人。 这一规定还明确，在

案件调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文件，适用

先行登记保存不足以防止当事人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的，经公

安机关办案部门以上负责人批准，可以予以扣押。但与案件

无关的物品和文件，不得扣押。对扣押的物品和文件，经查

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立即解除扣押。对处于受害人控制中

的合法物品和文件，不得扣押，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这一规

定还明确了扣押的程序。按照规定，对扣押的物品和文件，

应当会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扣

押清单一式二份，写明被扣押物品或者文件的名称、规格、

数量、特征，由办案人员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或者

见证人签名后，一份交给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一份

附卷备查。 按照这一规定，办案人员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



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以

上负责人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期

间，证据持有人及其他人员不得损毁或者转移证据。但对这

些证据，应当在７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精神病鉴定应由省级

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 新发布的公安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明确，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

进行。 按照这一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

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

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

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

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予以行政处罚，但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这一程序还规定，为了查明案

情，需要对行政案件中专门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的，公安机

关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机构进行鉴定。

公安机关应当为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送交有关检材和

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且明确提

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和鉴

定机构作出某种鉴定结论。 按照这一规定，违法嫌疑人或者

受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申请重新

鉴定以一次为限，公安机关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或

者鉴定机构。按照规定，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重新鉴

定，如果鉴定结论有改变的，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如

果鉴定结论没有改变，鉴定费用由重新鉴定申请人承担。 公

安部出台规章强化行政执法的人权意识 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安

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在对违法嫌疑人进行检查



时，必须尊重被检查人的人格，不得以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

进行检查。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公安执法程序中明确提出尊重

当事人人格尊严的要求。这一规定多处体现尊重和保护人权

思想。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

手段收集证据外，这一程序还规定，对违法嫌疑人检查应当

由两名与被检查人同性别的人民警察进行。 按照规定，违法

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

胁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其约束，也可以直接通知其所属单位

或者家属将其领回看管。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可以使

用约束带或者警绳等进行约束，但是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

警械。约束过程中，应当注意监护，一旦醉酒人酒醒，立即

解除约束。 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满１８周岁未成年人

的行政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保障他们的合

法权益。讯问未成年的违法嫌疑人时，应当通知其监护人或

者教师到场。确实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未到场的，应当记录

在案。询问未成年的证人、受害人，应当到其住所、学校、

单位或者其他适当地点进行。必要时，也可以在公安机关进

行。询问时可以通知其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 这一规定还明

确要保护个人隐私。按照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以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公安机关应当保密。对公安在询问中

涉及到的证人、受害人的隐私，应当为其保密。 新华短论：

公安办案应实体和程序并重 见诸报端荧屏的、有损公安形象

的，也是老百姓意见最大的，不是个别公安在执法过程中的

吃拿卡要甚至刑讯逼供，而是在于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执法

不公，不尊重当事人人权。 衡量执法行为和执法质量的标准

，除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外，



还有一个就是程序合法。没有程序保障的地方，就不会有真

正公正的权利。公正合理的程序不仅是实体正确的重要保障

，而且有利于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倾向和影

响，广大民警的程序法治观念淡薄。一方面公安行政执法部

门多、领域广，现有执法程序规定比较零散，缺乏严密统一

的程序规定。另一方面现有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还不完善

，有些内容与现行法律，特别是行政处罚法不尽一致，有些

规定不够严谨，为随意执法留下了法律空间。这些不足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出现受案不规范

、违法调查取证、滥用强制措施、越权处罚、执行不当等问

题，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安机关的形象。 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日前签署第68号公安部令，发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这是公安部门继推出30项便民措施之后，

又一加强和改进公安执法工作的重大举措。这个规定梳理了

公安处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集于一体统一规范。首次在

公安执法程序中明确排除了非法证据的效力，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要求，体现了保障人权和文明执

法的观念；同时贯彻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在具体程序设计上

尽量体现便民和利民的原则。 执法程序规范不是可有可无，

可遵守也可不遵守的摆设，而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出台

的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进行了统一规范，

并与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

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

体系。这些公安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对于保障公安机关在办



理行政案件中正确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具有十分重要和深

远的意义。如果各级公安机关切实按照程序办事，切实转变

执法观念，增强法治意识，特别是程序意识、人权意识、证

据意识、时限意识等，公安机关执法水平必将大幅提高，老

百姓必定更加满意。 稿件来源：新华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